
 

附件一 大陸委員會出版品管理作業流程 
 

 

 

 

 

  

 

 

 

 

 

 

 

 

 

 

 

 

 

 

 
 

主辦處室： 

1. 簽辦需求 

2. 辦理採購 

3. 校對完稿 

4. 檢附出版品書名頁（連續出版品為封面）、版

權頁、目次、序言、編著譯者簡介、中文內

容大要各一份，交由資研中心。 

資研中心： 

辦理相關編號（GPN、ISBN、CIP、ISSN或 ISRC）及銷售收入免徵營業

稅之認可申請。 

主辦處室： 

1. 出版（刊） 

2. 驗收（含紙本及圖書電子檔） 

分送相關單位 

主辦處室： 

1.分送文化部指定

寄存圖書館及各

相關單位。 

2.提供資研中心及

秘書室。 

對外銷售 

秘書室： 

1. 提供政府出版品展售

門市統籌展售。 

2. 經簽准後，另行委託

代售。 

控存 

主辦處室 

本會留存 

資研中心 

說明： 

1.未公開出版或發行者，以宣傳為主之單張、摺頁、散頁印刷品，已申請 GPN

之出版品附件資料、文宣廣告性質之錄影錄音資料，簡介，未滿 20 頁之小冊

子等，免申請相關編號，應於印製完成後，提供資研中心留存。 

2.其餘出版品，除特別規定外，需申請 GPN、ISBN、CIP 或 ISRC 等編號。 

3.連續出版品申請 GPN 及 ISSN，創刊時編訂一號，連續出刊時沿用舊編號，

更名時應重新申請編號。 


